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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合作機制建立的問題與展望 

呂育誠 

 

摘  要 

府際合作雖然在口語上是常識性的概

念，但在落實過程卻是不同層級政府間利

益與需求的綜合考量。本文除介紹府際合

作的概念意涵外，也分析推動相關工作必

須基於資源共享與互利原則；並要解決概

念與實務上所可能產生的落差。最後本文

從我國近年府際合作的各項措施，提出未

來應從「解決問題、發揮效益」，以及「基

於業務導向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二策略

途徑，方能使府際合作發揮預期效益。 

壹、前  言 

今日隨著跨地方或跨區域事務日漸增

加，政府體系間的互動方式，也必須由消

極的以指揮控制為主，轉而更重視積極的

協調整合。於是府際合作常成為今日處理

地方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同時，當府際

合作成為合理且可接受概念時，藉由建立

一套機制以促使合作關係更普遍、更固

定，自然便是應努力實踐的目標。 
表面觀之，府際合作似乎像是一個普遍

常識，因為提及合作概念常會使人聯想到

「和諧」、「共享」、「相互扶持」…等正面用

語，因此政府之間營造這些關係便「理所當

然」。但若深入思考合作對象與內涵，以及

建立合作機制在實務情境中可能潛存的許

多模糊問題，例如「為何合作？」、「誰來合

作？」、「如何合作？」…等。就可發現建立

合作機制將是涉及多重因素的綜合設計。就

我國而言，長期以來在單一國體制下，上級

與下級，以及同級政府間的互動模式，常較

重視地位區隔與指揮監督，因此如何轉化國

際間各類有關府際合作主張，並融入我國政

府生態，恐更是困難的挑戰。 
基上理由，筆者認為今日期望藉由建

立府際合作機制，來處理跨地方或跨區域

問題前，實有必要先行瞭解相關概念意

涵，以及概念與實務間可能形成的落差。

故本文欲處理的焦點有二：首先分析府際

合作意涵，以及建立機制過程中的考量要

項；其次則回歸我國情境，探討建立府際

合作機制的現有條件，與可行的策略途

徑。筆者認為此一討論過程除有助於吾人

以更持平的態度，來瞭解府際合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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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重要的是期望能對未來可能進行的

府際合作機制設計，提供更宏觀的視野與

具建設性的行動途徑。 

貳、府際合作機制的概念分析 

一、府際合作之意義與目的 
府際關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

tions)一詞主要雖然源自於美國，且歷

經長期發展後逐漸成形，而泛指中央

與地方政府上下層級間，以及地方與

地方政府或不同政府部門間的互動

關係，同此關係內容所涉及的範圍，

除了表面上的關係型式外，更擴大為

涵蓋憲政思維、政府運作、財源分

配、政策執行、政府網絡管理等議題

(張四明，2001: 79；江大樹，2001: 25- 
34)。近年來，隨著政府所處環境快速

變動，以及各界對公共問題日趨重

視，因此各界多期望府際間能發展出

良性的關係型式，進而能產生具體效

益，「府際合作關係」(以下簡稱府際

合作)乃因而產生。由此觀之，府際合

作可說是各界對政府體系中，上下層

級或平行層級的正面期望，亦即強調

不同政府間應基於「合作」原則來互

動，以產生「1＋1＞2」的功效。 
上述觀點可舉 OECD 的決議為

例。OECD 組織 1996 年於巴黎所召

開的一個「面對未來公共服務之部長

級專題研討」(Ministerial Symposium 
on the Future of Pubic Service)會議

中，即將「跨政府層級管理」(managing 
across levels of government，簡稱

MALG)1 設定為各會員國處理公共服

務問題的重要策略。而之所以需要透

過 MALG，乃是為了達成下列目標

(OECD, 1997:13)： 
第一，促進國家整體施政目標之達

成。 
第二，消除政府體系不必要的重疊與

浪費。 
第三，提昇納稅人所支付金錢更高價

值。 
第四，使各項公共服務更能反映地方

需求。 
第五，賦予公民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

決策能力。 
至於達成上述目標的憑藉，就在於

中央(聯邦)與各級政府應共同建立合

作的機制，同時整合彼此資源配置，以

及政策規劃與執行等層面的步調。 
從 OECD 的主張，筆者認為今日

「府際關係」演進到「府際合作」，

在概念上可推論出下列三項意涵： 
(一)以「合作」為基礎的關係型式 

由於只要國家設有中央(聯邦)
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則「府際關

係」必然存在，只是可能因為關係

 
 
1本研討會對於 MALG 的界定範圍，是指包含了國家層次的中央與聯邦政府，州、省等第一級政府，以及各級

基層地方政府間，在結構上與功能上基於治理(governance)原則進行重組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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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的互動方式不同，而可能有「好

／壞」、「積極／消極」、「合作／衝

突」之別。換言之，純就概念而言，

府際關係應僅意指包涵多種可能性

的現象而已；因此，強調「合作」

便意味著府際關係應排除前述各種

負面可能性，並以合作為唯一選

項。簡言之，府際合作就是「以合

作為基礎的府際關係」。 
(二)強調行動協調與資源分享 

既然合作是唯一選項，則府際

關係中的各成員(有關政府)自然應

採取實際行動，來排除前述可能產

生的負面互動方式。此其一；又因

為是締結關係，所以各成員自然應

捨棄部分本位心態，並以實際行動

支持贊助整體。此其二。而基於此

二項理由，以及前述 OECD 的主

張，即可推論出府際合作的具體表

現，應是成員間一定範圍或程度

內，能協調彼此行動，或願意分享

本身資源。不過此說法可能衍生「誰

主導？」與「範圍程度多大？」的

問題，筆者將於後文再述。 
(三)希望促成互利的結果 

在因應環境挑戰以及各界對政

府諸多期望的情境下，府際合作應

非「為合作而合作」，而是希望藉此

發揮「互利」功能，進而達成「雙

贏」結果。換言之，府際合作應能

使各成員均獲得實質效益，此關係

才有意義，也才能維持。反之，若

有任一成員不能從中獲利，則「合

作關係」勢必難以為繼，甚至破局。 
上述從概念內涵分析府際合

作，是希望在進入機制面的實質討

論前，能先破除府際合作的「迷

思」：亦即府際合作可能是「相當然

耳，且理所當然的」；相反地，在民

主政治情境以及政府體系對民眾的

施政承諾下，建構府際合作必須能

產生具體效用，且可能是要附加許

多條件的。筆者認為此種概念內

涵，也可作為吾人在實務上檢視府

際合作是「虛」或「實」的憑藉。 
二、府際合作的制度化 

當府際合作成為政策期待，則制

度化自然是應有的安排。本議題實際

上已成為近年來各國致力推動的重

要政策(OECD, 1997；李長晏，2005；
石振國，2005)。從這些經驗中，筆者

認為建立府際合作機制的模式，可依

據基本考量焦點的不同，而區分為

「業務導向」與「成員導向」兩類：

前者府際合作機制是為了解決特定

問題，或發揮特定功能而設置的；後

者則是從參與者或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來成立合作機制。以下分述之。 
(一)業務導向 

由於今日地方公共問題所涉及

的影響範圍常是跨區域性的，或是

個別地方政府無法獨立處理或承擔

全部責任，於是乃需要藉由建構府

際合作機制，來整合資源或分攤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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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換言之，業務導向下府際合作

機制的主要考量焦點，是為了滿足

特定業務的需求。至於具體作法，

可舉下列 2 實例說明之。 
首先以英國為例，英國「新工

黨」(New Labour)政府在 1997 年執

政之後，曾提出了中央與地方政府

「結盟」(joined- up)的政策。其內

容主要是考慮到每一個地方政府，

均會在教育、保健、住宅、警察、

查驗認證、社會安全與服務…等業

務上投入大量資源，並接受中央經

費補助，因此作為承擔最終責任的

中央政府，應積極整合與折衝各地

方政府的施政原則與步調，從而形

成協力(collaboration)合作關係，以

期在有限資源下，提昇前述業務的

服務與管制品質(Cope & Goodship, 
1999: 3-13)。 

其次以美國為例，美國聯邦與

州政府於 1995 年曾共同推動「國家

環境績效夥伴系統」(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artner-
ship System ,NEPPS)政策。主要是因

為當時美國聯邦環保署(EPA)認為

各州政府環保機關處理相關事務

時，經常會面臨權責歸屬、問題界

定，以及計畫落實等問題，故成立

NEPPS的基本思維乃是藉由EPA賦

予州環保機關更大的運作彈性，並

強化其對納稅人或一般民眾的課

責，以協調解決各州的環保問題。

(Löffler & Parker, 1999: 11) 
上述 2 例均顯示：由於地方政

府間可能長期存在共同的業務需求

或問題，因此乃有必要藉由制度化

的方式，來進行府際合作。 
(二)成員導向 

相對於針對特定業務，成員導向

著重的是在政府間建立一般性、固定

性的關係或連繫，以因應未來可能產

生的合作需求。同時因為沒有具體的

問題焦點，故此類制度化模式便較著

重成員間權職的配置。具體作法亦可

舉美、英 2 國實例如下： 
首先就美國部分，自 1950 年代

始，基於基層地方事務日益繁重複

雜，而超越了個別「地方政府單元」

(municipality)的能力範圍，因此區域

上鄰近的郡、市、鎮等自治團體，

常在州政府的協助下，組成「地方

政府議會」(Council of Government, 
COG)。此組織基本上是由各相關地

方自治團體自行發起與自願加入

的，主要運作內涵在於採行議會制

的合議方式，以協調各成員間的行

動、凝聚共識，並分享資源與資訊

(呂育誠，2001: 215- 218)。 
其次就英國部分，英國於 2002

年將地方政府主管權責，提昇至由副

首相辦公室 (Office of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主管後，為更有效整

合區域間公共事務的服務效能，並推

動整體發展計畫，於是成「區域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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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Regional Co-ordination Unit)，
將地理上相鄰的數郡劃歸同一協調

單位中，來整合同一地理區域內具有

跨郡性質的公共事務，包括勞工、區

域開發…等。而為了強化區域協調單

位之功能，中央政府各部會則於在單

位中設置直屬中央的「政府辦事處」

(Government Office，簡稱 GO)，來負

責協調與執行工作，並作為區域與中

央間的溝通窗口(呂育誠，許立一，

2004: 174- 175)。 
上述 2 例顯示建立府際合作機

制的重點，並非處理特定問題或業

務，而是建立協調連繫平台，以期

凝聚共識與行動。 

參、影響府際合作機制的因素 

一、理念與實務的落差 
概念上的理所當然，並不表示府

際合作機制在實務上也能順利運

作。事實上，許多研究均顯示其在實

際運作時，並不一定能表現出「合作」

的意涵，也不一定能發揮預期功能。

以下分別分析其中理由： 
(一)來自上級政府的干預 

府際合作事務由於跨越個別地

方政府的管轄範圍，故勢必會連帶

影響上級地方政府，甚至於中央或

聯邦政府的權責；再加上整個政府

體系間協調連繫的基本需求。因此

納入上級政府的參與(或影響)，將是

府際合作機制施行過程中難以避免

的課題，連帶地，上級政府便可「光

明正大」地介入原本屬於地方自治

事務中。Horgan 在研究英國自 1997
年新工黨所推動的府際合作政策

後，便發現當合作機制成立後，反

而加深中央各部會介入地方事務的

程度，因為解決跨地方事務所引起

的，個別地方政府歧見的最有效方

式，就是全國主管機關的裁決。因

此，建立府際合作機制實際上反而

增加了中央集權程度(Horgan, 2003: 
20- 22)。筆者認為來自上級政府的

干預，可說是建立府際合作機制的

兩難困境，理由如下： 
就正面角度觀之，來自上級的影

響力，不論是配合訂定合作機制所需

的法規、對潛在衝突問題的折衝仲

裁，甚至於財務資源上的補助，都是

府際合作機制順利建構，以及發揮實

質功能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若從負面角度觀之，上級

介入與影響程度愈深，則地方政府

在合作機制的角色、功能就愈模

糊，同時辦理地方事務的權責歸屬

也連帶更為模糊。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分析並非

主張來自於上級政府的影響「不

好」，或是主張上級政府不應介入府

際合作機機制；事實上，強化上級

政府的影響力也可能是府際合作機

制的設計選項之一，筆者將於後文

再述。而此處所欲凸顯的，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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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限於字面上的意涵，而將府際

合作視為只是存在於地方政府間

的，平等的互動關係而已。 
(二)個別參與者間客觀與主觀條件的差

異 
府際合作機制雖然是「互蒙其

利」考量下的結果，但是參與成員

間客觀與主觀條件上的差異，卻可

能影響合作進行，以下分述之(Visser, 
2002：46- 47)： 

首先就客觀層面而言，參與合

作的地方政府間，彼此在轄區上的

人口、經濟、交通…等環境因素上，

勢必有所差異，故各自對合作機制

應所應處理業務的需求、類別、優

先順序，乃至於最終成果等，可能

會有不同期望。此種差異或可藉由

「多數決」的民主程序，來獲得型

式上的解決，但是實質上卻仍無法

處理某一 (些 )成員待遇不佳的問

題。此情形若再考慮上級政府參

與，則差異勢將更為擴大。 
其次就主觀層面而言，能參與

合作機制建立，勢必是具有法定自

主地位的地方自治團體，在民主政

治的「遊戲規則下」，自治團體決策

首長不僅要對轄區民眾承諾，也有

本身的政治理念與主張。因此合作

機制的參與成員，可能要包括不同

黨派、訴求、主張的地方政府代表。

要求這些人基於「互利」的理想而

放棄原有堅持，實為一艱難任務。 

Stewart 在分析英國「區域政府」

(regional government)制度的影響時

亦指出，區域政府設計理念固然是

基於合作概念，並期望能解決成員

共同的問題，但施行的結果卻往往

形成「過與不及」的效果：不是區

域政府過於強勢而剝奪地方政府的

權利；就是過度重視地方自主地

位，而弱化區域政府的功能(Stewart, 
2003: 198- 202)。於是在主、客觀因

素的障礙下，將使合作機制運作充

滿高度不確定性。 
(三)合作機制所產生的效用 

府際合作不是為合作而合作，而

是期望能產生「1+1>2」的「綜效」

(synergies)。然而由前述二項分析可

知，組成合作機制可能不一定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甚至其中可能潛存

許多制度設計上與運作上的障礙(前
者如上級政府的介入；後者如各地需

求不同)。基於此，採行府際合作途

徑，未必是解決地方政府間共同問題

的最佳選項。Budd 與 Hirmis 在研究

英國不同區域間的競爭力問題時，即

認為區域競爭力的表現乃是涵蓋了

多重變數，包括所處環境、成員能

力、國家政策…等交互影響下的結

果，故相對地其提昇途徑，也是技

術、法制、運作等途徑的綜合運用

(Budd & Hirmis, 2004: 1021- 1025)。
筆者認為由Budd與Hirmis的研究可

以知：不論就提昇個別地方政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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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是解決跨域問題而言，建立府

際合作機制都不是萬靈丹！而應只

是眾多政策選項的一種而已。換言

之，建立府際合作機制只是手段而非

最終目標；且首要思考重點，乃在於

其最後所產出的效益，是否優於其他

選項？以及是否確實能發揮實質效

益等問題上。 
二、合作的基本考量 

當府際合作機制不再作為目標，

而是同時可能產生正面與負面影響的

政策選項時，接下來的問題便在於找

出營造合作機制的基本要素，以及合

作所欲達成的目標。以下分述之： 
首先，關於合作機制的基本要素，

OECD 於 1999 年曾針對各會員國欲營

造府際夥伴關係 (intergovernmental 
partnership)時，應考量的法制內容進行

研究。本報告結論主張欲建立固定合作

關係時，應考量下列 3 類基本要素

(OECD, 1999)： 
(一)規劃分配資源與執行責任的指導原

則 
本部分為府際夥伴關係形成的

基本條件。其又分為 3 部分： 
1.自主性(autonomy)。夥伴關係並非要

求各參與者均放棄本身法定職權，

而是提供更多的選擇空間。因此國

家訂定有關法制時，除了不能侵犯

各級地方政府的法定地位與權益

外，也要確保其有充分自主空間。 
2.合法性(legality)。夥伴關係不是超越

原有法制規範，而是在國家法制範

圍與法定程序內，規劃可行的策略

方案。 
3.補助性(subsidiary)。夥伴關係並非

所有成員平均分配資源，而是上級

政府，包括聯邦與中央政府均應基

於共同目標需求，將資源逐級配置

至下級，如此基層政府才能擁有足

夠資源以履行整體任務。 
(二)建立監督與控制機制 

為確保府際夥伴關係能具體落

實，故有必要制定監督與控制之法

制。此一部分係由國家層次的中央

或聯邦政府執行，包括制定進行合

作的法制，並透過司法途徑要求各

參與者遵守規定。 
(三)創造一個能有效課責管理的法制環

境 
除了關係建立、監督控制等設

置基本法制外，各參與者亦應在運

作上亦應共同建立能使夥伴關係達

成課責目標的規範。具體而言包括

下列 5 項： 
1.各參與夥伴雖均擁有自主性，但卻

應限制於最低限度，如此方能使整

體夥伴關係接受外界課責。 
2.對於某一公共事務是否自行處理？

或是訴請夥伴關係處理？基層地方

政府應享有自行決定權。 
3.當上級政府基於補助原則將資源分

配予下級時，也應同時確定下級具

有完整執行相關任務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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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法機關應具體界定夥伴關係責任

內容，並立法防止參與者任意毀棄

夥伴關係。 
5.整體對各別參與政府機關的授權，

必須同時賦予課責規定。換言之，

合作關係應與監督關係並存。 
筆者認為上述 3 類基本要素所

欲處理的，就是參與合作關係各成

員間的權責關係，簡言之，各成員

均應基於「權責相稱」原則來建構

彼此關係模式與運作原則，而非僅

強調模糊的「夥伴」或「合作」概

念，而忽略其中可能的衝突與爭議。 
其次，在合作機制所欲達成目

標而言，如前文所述，可能包括制

度上與運作上等不同層面。由此推

知，合作機制所可能產生的功能將

是多元的。Cameron & Danson 兩人

認為歐洲各國地方政府營造合作關

係，可能產生下列正功能與負功能

(Cameron & Danson, 2000: 31- 32)：  
(一)正功能 

1.可經由機關間的對話與互動，以及

對問題不同的責任分配與觀察，而

提昇政策創新性，並作出更佳操作

決策。 
2.可增進個別機關政策的持續性與一

致性，並使各參與機關能彼此信任

與理解。 
3.藉由廣泛的諮詢與共同參與決策過

程，來解決成員間衝突與意見差異。 
4.經由協調與整合行動，以及統合個

別預算資源，來強化整體決策的影

響力量。 
5.在對彼此重要需求或目標優先順利

建立共識後，提昇策略規劃與決策

品質。 
(二)負功能 

1.通則化(generalized)的壓力。亦即個

別成員妥協於整體目標或決議，卻

對本身的不同條件或需求產生衝

突。 
2.為使決策過程透明化並符合課責需

求，卻要耗費大量時間來進行各項

合法程序。 
3.成員間權責歸屬，以及分工方式不

明確。 
4.成員間利益考量與權力關係不均

衡，從而導致某些成員從合作關係

中獲利較多，或是相對影響其他成

員權益。 
5.合作機制運作過程可能充滿政治考

量，且多僅能作短期規劃。 
6.在地方事務專業化日漸普遍的情境

下，合作機制所屬成員的組合與共

同決定的重要性，將相對降低。 
筆者認為上列正負功能內容，

充份顯示出府際合作機制的工具性

或手段性。亦即府際合作經由適當

設計與運作，可發揮綜效並使各參

與成員互蒙其利；反之，則不僅將

成為沈重負擔，更可能對個別地方

政府形成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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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當前我國建立府際合作機制

的條件 

一、相關法制與政策規定 

雖然府際合作在概念上是「理所

當然」的，但現行法制卻仍較重視中

央或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以及財源

經費上的分配。以下說明之： 
(一)重視中央或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 

憲法第 109 條、第 110 條均規

定地方事務涉及二省或二縣以上

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由有關

各省、縣共同辦理。此 2 項規定固

然可視為是府際合作的基礎，但是

由於「共同辦理」的內涵不明，還

是需要其他法律補充。 
地方制度法(以下簡稱地制法)

對於府際關係的規定，主要有下列

4 條： 
1.第 21 條。本條主要規定跨地方自治

事項之辦理，「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

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

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

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

團體限期辦理」。 
2.第 22 條。本條規定「自治事項，涉

及中央及相關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

者，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擬訂施

行綱要，報行政院核定」。 
3.第 24 條。本條規定地方政府間合辦

之事業，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
議會、鄉 (鎮、市) 民代表會通過

後，得設組織經營之。 
4.第 77 條。本條則規定中央與地方權

限爭議由立法會議決之；縣與鄉鎮

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

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

之；同級地方自治團體之爭議解

決，則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以

及縣政府解決之。 
由上述所引 4 條文內容可知，除

了第 24 條之外，其他各條對於府際

關係規定，主要著眼於爭議解決，以

及中央或上級政府的指揮監督。 
(二)財源經費的配置 

另一個涉及府際合作的法律為

財政收支劃分法 (以下簡稱財劃

法)，其主要規定有下： 
1.第 30 條、第 31 條。此 2 條文分別

規定中央或縣為謀地方經濟均衡發

展，得「酌予補助」地方政府。 
2.第 37 條。本條規定各級政府支出劃

分方式，其中第三項規定，由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二以上同

級或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之事項，

其經費應按比例分攤之。 
3.第 38 條。本條規定各級政府事務委

託他級或同級政府辦理者，其經費

由委託機關負擔。 
上述 3 條規定內容顯示：財劃法

對地方政府間財源或經費運作用，法

主要著重於分配或責任分攤之上。 
除了地制法與財劃法之外，目前

中央政府對府際合作較具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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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行政院研考會，2005)： 
【行政院 94 年 2 月規劃於院本部

內設置「府際合作處」，統籌中央與地

方政府合作關係、經費補助、行政區

劃、地方制度規劃及原住民自治等事

務，並將中部與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改

制為府際合作處之派出單位，統籌協

調區域均衡發展、資源整合、建立區

域整合及溝通機制，加強府際合作及

聯合服務等相關事務】 
綜合當前我國法制對於府際合

作的規定可知：其仍較偏重於消極性

的權責劃分，以及確立中央、上級政

府的指揮監督與仲裁權利。至於政策

宣示部分則由於尚未完成立法過

程，故具體內容仍將有變數。 

二、既有的府際互動機制 
府際合作機關內容固然尚未確

定，但是政府卻早已設置許許多機

關，來辦理跨地方政府間的事務如表

一所示。 
從表一內容，可顯示出當前我國辦

理跨地方政府事務時，具有下列特性： 
第一，主要由中央業務主管部會

主導，而非地方政府主導。 
第二，除行政院中部與南部聯合

服務中心，以及省政府外，均屬專責

性機關。即以辦理特定業務或發揮特

定功能為主。 
第三，承前項，除 2 聯合服務中

心與省政府外，均直接負執行之責，

且未與相關地方政府建立正式協調

表一：當前我國辦理跨地方事務之機關 

機  關 主  要  職  責 

行政院南(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1.提供有效率的單一窗口，服務南(中)部地方民眾。 
2.協調地方重大建設事項之推動，以促進南北均衡發展。 

內政部營建署北、中、南區工程處 執行各項工程規劃、設計、施工等任務。 
內政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將國家公園區域按其資源特性與土地利用型態劃分不同管理

分區，以不同措施達成保護與利用功能 
交通部公路總局各區養護工程處 各地區道路興建與道路養護。 
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局暨各水資
源局 

治理轄區主要河川(含堤防、護岸新建、歲修、養護)、次要河
川(堤防、護岸、新建)，及縣市沿海海堤之整件與養護業務，
另尚辦理轄區水文觀測及河海堤管理等業務。 

勞委會各區職業訓練中心 配合勞工政策之推行，對各級技工養成訓練暨技術人力供需
作更有效之調節運用。 

農委會各區農田水利會 農田灌溉、工務、營業。 
省政府 受行政院指揮監督縣(市)自治事項。 

※資料來源：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http://searchn1.www.gov.tw/html/info/siteindex/index.html，

2005.12.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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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管道。 
簡言之，目前我國跨地方政府事

務之設計，主要是以中央政部會主管

業務為中心，設置專責機構來執行。

至於地方政府間主動成立之合作機

制，則多屬臨時性的任務編組或業務

協調，機制本身並未產生實質的執行

力量 2。筆者認為未來建立府際合作

機制，雖未必要受到上述現行制度內

涵的約束，但是卻一定要考慮到如何

與現制接軌與整合的問題。 

伍、策略途徑 

一、應解決的問題與發揮的效益 
綜合前述討論可知 ：概念上合理

且可接受的府際合作，在實際建立制

度時，卻可能要受到環境特性，以及

由中央與地方不同層級、性質政府的

影響。簡言之，府際合作機制設計，

乃是特定問題系絡中各因素交互影

響下的產物。故以下筆者將從「問題」

與「效益」2 層面，分析我國未來建

立府際合作機制的限制，以及此機制

應發揮的功能。 
(一)問題面 

本層面係指建立府際合作機制

時，可面對的限制因素。這些因素

又可分為「前提性」與「權宜性」2
大類： 

第一，所謂「前提性」因素，

主要指目前我國政府體系的特性，

以及未來可確定的運作特性，這些

因素或因涉及制度基本原則，或故

不受時空環境變動，而難以輕易改

變，故僅能作為決策的前提：就前

者而言，主要為單一國中央集權的

政府體系特質，此因素將使合作機

制建立難以排除上級或中央政府的

影響；就後者而言，主要為在未來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架構

下，以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行政院組織法相繼完成立法後，政

府體系勢將朝精簡方向發展，於是

合作機制便難以發展出另一個地方

政府層級，或是享有優厚的財政收

入與組織員額。 
第二，所謂「權宜性」因素，

為既有跨地方事務的處理方式，以

及地方政府運作模式，相對於「前

提性」因素的不易改變，這些因素

較能配合決策需求加以調整或變

動，至於變動幅度則取決於決策者

的權衡考量：前者例如本文「肆」

所述，現行跨地方事務處理方式，

主要由各部會直接設置派出機關專

責處理，故未來成立合作機制勢必

要改變現行制度；就後者而言，目

前地方政府運作仍較重視上下層級

 
2 例如台北市與基隆市之「臺北市與基隆市區域間垃圾緊急互助協議」，已於 94.10.31 日結束；高雄市、高雄縣、

屏東縣合組之「縣市首長會報」則主要作為意見交換、行動協調的平台，最後執行仍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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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指揮監督，因而未來建立合作

機制，也勢須改變此種權力態勢，

而要兼顧垂直的與水平的互動關

係。 
上述 2 類因素，可說是未來建立

府際合作機制時，所應克服的障礙。 
(二)效益面 

除了排除負面影響，府際合作

機制也應能創造實質效益，才能激

發參與意願，並使機制能長久運

作，而非僅具象徵性的意義而已。

至於效益內容，則可從個別與整體

層面分析如下： 
首先，就個別層面而言，不論

府際合作機制是基於業務導向以解

決特定問題，或是基於成員導向作

為溝通協調平台，其都應成為提昇

個別政府能力之憑藉。換言之，個

別政府可藉由此機制，使本身更有

能力、或更效的處理相關事務，如

此參與府際合作也才有意義(Hartley 
& Allison, 2002: 101- 118; Page, 2003: 
311-340)。 

其次，就整體層面而言，府際

合作也要能產生綜效。亦即除了滿

足個別參與者的需求外，其也能產

生額外效益。筆者認為此項尤為重

要，因為若缺乏綜效，則個別政府

只要尋求自我提升能力的變革策

略，即可獲致相同的結果，根本毋

需大費周章的調整本身組織與運

作，來成立合作機制。 

相對於應克服的障礙，滿足上

述 2 類因素將使建立府際合作機

制，具備正當性與合理性。 
二、基於業務導向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 

在前述問題面與效益面的雙重考

量下，目前施行於各國的制度設計，

如英國的「區域協調單位」或美國的

「地方政府議會」，可能均不適用於我

國。因此未來建立合作機制較務實的

途徑，應在於在現有中央與地方關係

架構上，進行中央與地方權限的調整

組合，具體原則為「中央設立協調機

制、地方設立執行機制」(紀俊臣，2005: 
13)。筆者亦贊同此設計構想，因為在

我國中央政府對地方事務具有高度影

響力，以及未來政府組織架構趨於精

簡的趨勢下，建構府際合作機制的焦

點應在努力落實「合作」，而非在於另

外設置機關。另外，考量目前中央部

會已設置的跨地方事務處理機關

(構)，以及各地方政府歷經多年發展所

形成的差異特質與需求，前述原則可

再補充「中央部會負責決策與監督、

地方政府負責規劃與落實」之運作規

範。而綜合兩陳述，筆者認為未來我

府際合作機制運作內涵如下： 
第一，行政院設立協調機制，對跨地

方事務之處理目標、處理原則

等基本要項作成政策性決

定，同時建立相關部會之共

識。 
第二，業務主管部會根據前項共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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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具體工作目標與績效評量

標準，並送前述協調機制審議

通過，完成決策程序。 
第三，相關地方政府成立執行機制，

針對中央協調機制決定之政

策目標，根據本身條件、需

求、環境特性等因素，研訂工

作方式、重點，以及步驟等執

行策略。並經參與成員間溝通

協商後，形成行動方案。 
第四，個別地方政府依據行動方案所

賦予的權責，確實履行，同時

也要接受來自於中央各主管

部會，以及地方執行機制的監

督考核。 
透過上述以業務為導向，整合中

央與地方政府而建立的合作機制，或

較能在不額外增加人員與經費的限

制下，產生實質綜效，進而能落實「府

際合作」理念。 

陸、結  語 

藉由建立府際合作機制，來整合各級政

府行動、解決共同問題，確實是劇烈變動環

境下，有限資源運作較有效率與效能的策略

選擇。然而在實際執行層面上，府際合作機

制則並非萬靈丹，可以滿足不同條件參與成

員的需求；同時其更潛存許多制度面與運作

面的障礙，使得機制建立與落實過程具有高

度不確定性。從本文對合作概念的分析，以

及建立府際合作影響因素、我國的法制規定

與施行環境等層面的探討可知，府際合作機

制應該是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體系、兼顧個

別政府因地制宜特性，以及增進整體合作利

益的綜合考量。而最後提出「中央設立協調

機制、地方設立執行機制」與「中央部會負

責決策與監督、地方政府負責規劃與落實」

兩策略，則是期望未來府際合作機制不止具

有象徵或形式意義而已，更重要的是能產生

實質效益。唯有如此，府際合作機制才能真

正提升區域的福祉，並使每一成員共蒙其

利。 
 

■作者：呂育誠 

現任：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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